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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不應干預交信活動

2011年4月10日

今 日支聯會到中聯辦抗議艾未未等人在內地被捕，香港人權監察派員到場觀察。
在 中聯辦沒有人收信的情況下，示威者試圖將請願信貼在中聯辦閘上，以及其後將信件和帶有被捕人士姓名等資料和釋放訴求的輕便瓦通紙板抛入中 聯辦圍欄之內，遭圍欄前站立的警務人員伸手阻止，以及試圖搶奪。
終審庭在楊美雲一案的判詞中，早已指出的警方不但不應阻止示威的進行，更有責任協助示威者，令他們能順利地進行示威。
人權監察批評警方今天的阻撓行為，是違反終審庭對警方法律責任的理解，更與其內部指引中要協助示威順利進行的要求相抵觸。
人權監察要求警方停止這種違法的阻撓行為，否則只會顯示警方為保中聯辦顏面，不惜喪失政治中立，侵犯示威表達的憲制權利，以求阻止示威者將請願信等資料送達中聯辦。
